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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新修订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将于 12月 1日起正式施行

健康险迎新规 这三大看点值得细读

■新快报记者 刘威魁

■廖木兴/图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新修订的《健康保
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加强对消费者
保护的同时， 也给予了保险公司一定的发展空间。
不仅出台了诸多用于规范保险市场的条款，还大力
支持保险市场进行创新改革。 比如，《办法》将医疗
意外险纳入保险的范畴， 对不能归责于医疗机构、
医护人员的医疗损害提供保障，可进一步缓解医院
处理医疗纠纷的压力。

据悉，《办法》 将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
施行，健康险新规发布将会给消费者投保带来哪些
改变？ 新快报记者为大家梳理了三大看点。

此次新规修订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办法》着眼
于解决当前消费者对于医疗保障的续保痛点， 规定保
险公司可以在保险产品中约定对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进
行费率调整， 容许在保障续保期间以约定的触发条件
为理由上涨产品费率。 未来，或将出现 10 年甚至是终
身保证续保的长期健康险产品， 消费者的续保问题将
得到改善。

实际上，健康保险按照保障时间可分为长期健康保
险和短期健康保险，两者的关键在于能不能保证续保，
即产品停售后保险公司能否按照原有的条款和费率继
续承保。 长期健康保险是指保险期间超过一年，或者保
险期间虽不超过一年但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
险。 比如，可以保障几十年的重疾险。 短期健康保险是
指保险期间小于等于一年， 且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
健康保险。 比如，保障期限一年的医疗险。

“在老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中， 设计保证续保的长
期健康险产品，在保证续保期间不可以上调费率，消费
者只要买了，每年所缴保费不变，但医疗费用的上涨是
无法预测的，这就给保险公司埋下了赔付隐患，而费率
太高产品又会缺乏竞争力， 导致保险公司更愿意开发
风险较小的短期健康险产品。 ”一大型险企的高管告诉
新快报记者，由于缺乏费率调整的政策支持，保险公司
在开发医疗险时，只能牺牲保障年限，开发一年期或期
限非常有限的产品， 这也造成市面上绝大部分医疗险
保证续保时间最多为 6 年。

据了解， 现在的一年期健康险产品都不保证续保，
一旦停售，消费者将很难再买到合适的产品。比如，A 先
生购买了某百万医疗险，不幸罹患了重疾，获得了大额
的医疗费用理赔， 在产品没有停售的情况下，A 先生可
以一直连续投保该产品，未来发生了医疗费用，在扣除
免赔额的基础上，可以继续获得理赔。 假如该产品一旦
停售，A 先生就不得不转向其他产品， 此时可能会因为
不能通过新产品的健康告知， 从而失去此类险种的投
保资格。

“短期健康险产品并不利于消费者， 但大多数人对
医疗保障又有长期需求。 ”上述高管人员指出，此次《办
法》明确长期医疗保险可以进行费率调整，使得保险公
司在研发产品时更自由，进一步增强险企发展长期产品
的意愿，消费者的续保问题也将得到改善。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健康险专委会主任委员、平安健
康险董事长兼 CEO 杨铮认为，长期保险的费率可调整
的保证，使续保产品形态与国际健康保险接轨，给经营
长期健康保险的保险公司， 提供了应对长期医疗通胀
等赔付风险的制度保障， 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保险公司
先前不敢尝试开发长期产品的问题， 推动了健康险产
品向多元化发展，解决短期险扎堆，同质化等问题。 从
而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续保权利， 提供了灵活的长期
健康保障，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医疗健康保障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长期医疗保险费率可调并不意味着
保险公司可以随意调整费率。 《办法》要求在产品中“注
明费率调整的触发条件”，并表示“长期医疗保险产品
费率调整应当遵循公平、合理原则，触发条件应当客观
且能普遍适用，并符合有关监管规定。 ”

还值得关注的是，《办法》首
次将健康管理以专章写入， 对健
康管理内容进行了概括， 将健康
保险与健康管理相衔接， 规定保
险公司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既可以
纳入健康保险合同， 也可以单独
列出， 并将现行的健康管理服务
成本从不超过保费的 12%提高至
不超过 20%。 超出以上限额的服
务，应单独定价，不计入保费。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
从健康保险的发展规律来看，健
康保险已经从对医疗事故的事
后补偿发展为事前预防、事中管
理、事后补偿等综合性健康管理
服务。 健康管理对提高投保人的

健康水平、减少疾病发生率具有
重要意义，是保险公司控制赔付
率的一个有效手段 ，也是 《“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的重要
内容。

“之前为了防止在销售保险
产品时用各种方式来给客户折让
返还保费， 规定在保险产品的定
价 中 服 务 成 本 占 比 不 能 超 过
12%， 最多只能给消费者赠送洗
牙这类价值较低的服务。 ”平安人
寿一代理人告诉新快报记者，随
着管理服务成本的放款宽， 保险
公司可以将保费中更多的部分用
来购买健康管理服务回馈给客
户，如第三方医疗咨询、健康体检

服务等， 让消费者也参与到风控
中来，降低出险率，从而有效控制
健康险的成本。

“此举将鼓励保险公司将健
康保险产品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
合, 加重健康保险产品中健康服
务的作用, 提升管理健康服务能
力, 也给保险公司探索健康保险
带来更大的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认
为, 健康管理是体现健康险价值
创造的重要方面, 保险跟医疗服
务结合得越紧, 保险加医疗做得
越好, 保险越能够介入医疗服务
过程, 也更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
医疗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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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健康保险可进行费率调整

看点
2 健康管理费用占比提升至 20%�

此外，《办法》 还将医疗意外
险纳入保险的范畴， 对不能归责
于医疗机构、 医护人员的医疗损
害提供保障。

据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由于个体差异性、疾病的复杂
性以及医疗技术的局限性等原
因， 同样的医疗行为对于不同病
人可能有不同的医疗结果 ，“行
为”与“结果或者目的”不具有一
一对应性， 医疗行为结果的发生
具有很大的偶合性。 “医疗意外”
是医疗领域一个约定俗成的词，
主要是指医疗行为没有发生理想
的治疗效果并造成损害； 这种损
害有预见可能， 但医疗机构和医
护人员并无责任。

实际上， 随着医疗纠纷数量
的逐年增加， 导致医患双方矛盾

愈加尖锐， 暴力伤医事件也时有
发生。 据《2018 年全国医疗损害
责任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显示，
2018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共计 12849 件， 在患方败诉的案
件中， 医方无过错或医方过错与
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
比例高达 51%。

“医疗意外险的功能定位是
医疗机构没有责任或有缺陷尚不
构成医疗损害的险种， 是医疗事
故责任险的重要补充。 ”全国政协
委员、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
主任朱同玉曾指出， 除了完善监
管体制、法律法规等，通过医疗意
外保险实现风险第三方转移，也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比如， 一台难度较大的手术
失败，原因比较复杂，其中归责于

医护人员的部分可由医院参保的
“医疗责任险”赔偿；而不归责医
护人员的部分， 可由患者自行投
保的医疗意外险种“手术保险”来
赔偿，整体上增加对患者的保障。
由于医疗意外险没有 “医疗责任
认定”这个环节，在责任难以界定
的情况下， 患者仍可及时获得赔
偿， 也缓解了医院处理医疗纠纷
的压力。

中银国 际 证 券 研 报 指 出 ，
医疗意外保险主要是覆盖原有
意外险 （因意外导致身故/身残
后产生赔付 ）及意外医疗险 （因
意外导致的费用报销型保险）中
间的空白领域 ，为被保险人提
供全方位保险 ，对于保护患者
利益 、减少医疗纠纷具有重要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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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意外险首次纳入健康险保险范畴


